
致各立法會議員： 

就警方對被扣留人士安排的意見書 

2007年10月5日的利東街事件，十五名要求城市規劃民主化的示威者在被

警方拘捕後遭到無理脫衣搜身及徹夜扣留。此等惡行清楚地暴露出警察一路以

來的濫權文化，並顯示出警察如何已淪落成為政治打壓的工貝，透過不同的程

序打壓、懲罰反對的政治聲音。就著警方濫權的惡行，社會大眾、立法會都表

示關注，而保安局亦因此被迫就現行警方對被拘留人士進行搜查的安排進行撿

討，並修訂部分的警察通例和程序手冊。但令人憤怒的是，修訂後的警察通例

和程序手冊並沒有保障被羈留人士在被搜查時的待遇。相反，修訂後的版本將

會透過更細緻的文字遊戲去加強警察的權力，隨意對被羈留人士進行搜身！ 我

們認為警方正是在不同的位置逐步加緊對香港市民的控制，務求令香港成為一

個警察城市！  

故此， 我們必須要指出，任由此修訂後的警察通例、程序手冊和搜查指

引在警隊內執行是極其危險的事情，警署對於被羈留人士來說將會是一個恐

怖、野蠻的地方！因為在警方的權力並未得到有效的約制和監察下，被羈留人

士的基本尊嚴、權利並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搜身將會成為警方在警署內濫權

威嚇、迫壓被捕人士、打擊警方不喜歡的群體的的工具！ 

我們對修訂後的警察通例和指引的意見如下： 

（一） 以下是警察通例第49-04條第2段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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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通例》表明警務處處長決定會對所有被羈留人士進行搜查。即所有被羈

留人士將會被搜身，沒有例外。即使警方在搜查被羈留人士前己能透過肉眼或

儀器確定他並未藏有以上 (a), (b), (c) 三項要求，該被羈留人士仍會被搜查。我

們認為這對所有被羈留人士進行搜查的決定是違反基本法第二十八條。該條例

訂明「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體」。而警務處處長一刀切地決定會對所

有被羈留人士進行搜查，而不考慮個別案件的情況，實是一種任意的決定（在

新的指引下，對於案件的考慮只是用來決定搜查的程度）。 

（二）以下是《警察通例》第49-04條第11段的節錄： 

 

我們認為此例將會形成灰色地帶，令搜身成為一種對被羈留者的懲罰工具，透

過不斷進出羈留室而去合理多餘、重覆的搜身。我們應為被羈留者在進出羈留

室時皆會受到警方的監管和控制。故此，重覆的搜查應是在強烈的合理懷疑下

才進行，而不是一刀切的要求重覆搜查。 

（三）新的指引並沒有要求警員在決定進行搜身前需選取最低程度的搜身方

式。過度的搜查仍然是會發生。即如在之前的清潔助理因涉嫌偷竊雇主金錢而

被全面搜身的事件。警方本可選取隔衣搜身，但最後卻要求事主「剝光豬」以

示清白。再者，金錢並無識認，即使搜出金錢，亦不見得會是贓物。搜身是否

合理的做法實有待相榷。故此，警方應要求人員在可行情況下必須采取最低程

度的搜身方式。 

（四）以以下為警方《程度手冊》第49-04條第5段的節錄： 

 

 

 



由於值日官通常不會身處案發現場，對於了解被羈留者在犯罪及被捕時所展示

的暴力程度只能透過負責拘捕的警員的口述。若以此作為決定搜查範圍的唯一

考量，則對被羈留者十分不公平。再者警方在此並沒有列明考量暴力程度的準

則。我們認為值日官必須聽取被羈留者的解釋和觀察其在警署內的行為才再作

決定。另外，新的指引表明被羈留人士在警方處理案件事的行為和被捕後的行

為將會成為值日官決定搜身範圍的考慮因素，此一指引並沒有清楚列明何種行

為須被考慮，此一指引留下極大空間作為警方對不合作者施以搜身懲罰的理

據。 

（五）新的指引並沒有公開警方在進行搜身時所有步驟，包括將會要求被搜身

人士所需配合的動作。在以往居港權事件、利東街事件的經驗，執法者會要求

被搜身人士做出各具侮辱性而又無關搜查的動作。故公開搜身的程度、步驟將

令被搜身者得到保障。而此指引亦涉及《普通法》的原則問題，市民沒有

協助執法的義務，即被羈留人士不能反抗警方的搜查，但是否需要接受

警方的指示，做出各式各樣的動作，這個問題絕對值得深入討論， 在此

問題上我們要求警方必需澄清。 

（六） 以下為警方《程序手冊》第49-04條第7段的節錄 

 

我們認為被羈留人士絕對有權不同意和拒絕被搜查。根據普通法的原則，市民

並沒有協助執法者執法的義務。在被羈留人士不主動反抗警方的搜查下，我

們疑問阻差辦公的控罪是否成立，並要求警方澄清。再者，我們應為此段

指引並不適用於精神失常的被羈留人士，因他有可能不能理解警方的舉動，而

視作襲擊而反抗。再者，強行對精神失常的被羈留人士進行搜查將會不必要地

引致警員和被搜查者受到傷害。警方應尋求專家的協助。 



（七）警方《程序手冊》第49-04條第9段指出，在被羈留人士進入羈留室前，

需確保被羈留人士在沒有自殺傾向下才可保留眼鏡、助聽器、隱形眼鏡等，我

們並不明白隱形眼鏡如何能成為自殺的工具。另外，在同段的(d)項： 

 

 

我們應為這指引是嚴重侵犯了被羈留人士就自己所涉及的案件的基本知情權。

在被拘捕後，即意味法律的程序即將開展，被羈留人士絕對有就自己所涉及的

案件的基本知情權和研究其案情的權利。 

（八） 以下為警方《程度手冊》第49-04條第11段的節錄： 

 

我們認為(b)項的指引是對女性的一種嚴重岐視。我們明白女性的胸圍或有機會

能成為傷害被羈留人士或他人的工具，但我們不接受內褲亦能成為傷害被羈留

人士或他人的工具。而且此指引只針對女性，如果被羈留人士是一位男性，在

同一情況下，他的內褲是否又會俾暫時收起？再者，拒絕讓被羈留人士穿著內

褲，這絕對是一個充滿侮辱性的做法。另外，我們認為警方在指引中只提出檢

取女性被羈留人士的內衣褲作為証物，是一種嚴重岐視女性的行為。因為男性

的內衣褲亦有成為証物的可能。最後，我們認為警方如收起被羈留人士的衣

服、內衣褲，或檢取被羈留人士的衣服、內衣褲作為証物時必須同時間

提供衣服、內衣褲以作替換，以保持被羈留人士的體溫、衛生和避免赤

身露體。 



（九） 以下為警方《搜查被羈留人士指引》第22段的節錄： 

 

根據以上指引，警方會將 Pol. 1123由簽發當日起的兩年之後將之銷毀，我們認

為此舉極不恰當，因為警方一般不會就其調查中的案件向外界提供資料。所以

如果有曾被羈留人士要求就被搜查作出投訴，而警方調查的案件又需時兩年或

超過兩年，則有關的事情將會變得難以跟進，因為有關資料會在簽發起兩年後

被銷毀。我們強烈要求若警方調查的案件需時兩年或超過兩年，在其案件

完結之日需要再保留相關文件至少60天，並需發信給涉案而又曾被搜身

的人士，通知他們有關的文件即將銷毀。 

（十）當涉及「脫衣」和「脫去內衣」的搜身行動，我們認為修訂的指引

應容許被羈留人士要求律師、神職人員或太平紳士作為事件的見證人以

保障雙方的權益。而警員如有合理理據，可考慮拒絕其要求，但必需詳細記

錄其拒絕的理據和搜查的迫切性，以供有需要時跟進。再者，警員亦可先進行

無需脫衣的搜身，在見證人到達後，才開始進一步的搜查。 

 

一群因關注城市規劃民主化而被警方無理打壓的的市民 

2008年7月6日 


